合同编号：

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：《沙窝萝卜数字化种植规程》编制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 托 方（甲 方）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

服务中心        

受 托 方（乙 方）：  天津农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时间： 2025年11月1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天津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效期限： 2025.11——2026.04             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
填 写 说 明

    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    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    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。

    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    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
技术服务合同
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


住  所  地：   天津市西青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法定代表人：   张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项目联系人：   孙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联系方式 ：    150****990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通讯地址： 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1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   022-27****71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

   电子信箱：  xqq****@tj.gov.cn           

   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天津农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住  所  地：  天津市西青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法定代表人：  金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项目联系人：  刘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系方式 ：   139****62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通讯地址： 天津市西青区津静路22号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  139****6245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

     电子信箱：  ton****@126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《沙窝萝卜数字化种植规程》编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    第一条：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
      1．技术服务的目标：  通过专家研讨，现场试验，编制《沙窝萝卜数字化种植规程》，该方案可复制推广，指导农民生产。
      2．技术服务的内容： （1）梳理沙窝萝卜智慧化种植环节技术要点，制定可操作的技术方案；（2）建立示范田并完成沙窝萝卜生长后期数据采集、整理与分析；（3）明确各环节数字标准，规范种植流程，编制《沙窝萝卜数字化种植规程》（初步规范）。 
       3．技术服务的方式：  组织专家研讨、现场试验、数据整理分析 。

    第二条：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
      1．技术服务地点：  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2．技术服务期限：  2025年11月—2026年4月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3．技术服务进度：  （1）2025.11梳理沙窝萝卜智慧化种植技术要点，制定可操作的技术方案；（2）2025.11-2026.03建立示范田并完成沙窝萝卜生长后期数据采集、整理与分析；（3）2026.03-2026.04明确各环节数字标准，规范种植流程，编制《沙窝萝卜数字化种植规程》（初步规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4．技术服务质量要求：  方案合理，数据真实、全面，分析结果可行，成果具有一定指导作用。 

      5．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：   一年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第三条：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
      1．提供技术资料：

      （1）  沙窝萝卜种植示范区物联网传感器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2．提供工作条件：

      （1） 无 

      3．其他：  无  。

      4．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
 2025年11月——2026年4月   无偿提供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四条：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
     1．技术服务费总额为：  捌万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2．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 分期   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方。 

    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（1）自合同签订起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50%：人民币40000元（大写：肆万元整）；

（2）乙方完成合同约定内容并通过验收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剩余50%：人民币40000元（大写：肆万元整）。 
   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账号为：

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华苑软件大厦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地址：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开华道20号南开科技大厦主楼-102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账号：  022********022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第五条：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     甲方：

      1．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   无        。

      2．涉密人员范围：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
      3．保密期限：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4．泄密责任：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乙方：

      1．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   无           。

      2．涉密人员范围：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3．保密期限：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  4．泄密责任：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

    第六条：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  7  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
     1．   协商沟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七条：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：

      1．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 提交《沙窝萝卜数字化种植规程》及相关试验数据    。

      2．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  通过应用该成果，生产出的沙窝萝卜整体评价优于普通种植技术，成果具备可复制、可推广基础 。

      3．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： 由甲方组织验收小组验收  。

      4．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：  2026年04月 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         。

   第八条：双方确定：

      1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双   （甲、双）方所有。

      2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双     （乙、双）方所有。

    第九条：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：

     1．   甲 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四  条约定，应当    合同额10%                 （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）。

     2．  乙  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一  条约定，应当    合同额10%                  （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）。

   第十条：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　孙**　

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　刘**　　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
      1．　负责相关事项的协商沟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，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：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
      1．发生不可抗力；

    第十二条：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2   种方式处理：

     1．提交　   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     2．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第十三条：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
      1．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第十四条：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 无      。

第十五条：本合同一式  肆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   第十六条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     甲方：  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    乙方：   天津农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      　　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